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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市金池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7·29”一般
机械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 7月 29日 9时许，哈密市金池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池矿业”）选矿厂干排车间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

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15万元。

事故发生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

法规，经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政府批准，伊州区成立由副区长任

组长，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区人社局、区总工会等单位

派员组成的“7·29”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对该起

事故进行调查，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

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

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询问当事人、综合

分析等调查取证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直接原因和间

接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

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

露出的突出问题，制定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密市金池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7·29”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情况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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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池矿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201MA78B2PB1R，

注册资本：522.648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19年 4月 14日，营业期限：无固定

期限，法定代表人：潘晓新。经营范围：选矿；矿山机械销

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特种设备销售等。（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金池矿业为独立选矿厂，位于哈

密市沙泉子服务区南 10公里处，配有一座尾矿库，尾矿库安全

生产许可证（新）FM 安许证字〔2022〕L006 号，有效期至

2025年 2月 27日。

2.安全管理机构情况

金池矿业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潘晓新，负责公司全面工

作，持有金属非金属矿山（露天矿山）主要负责人证，有效期

至 2027年 3月 20日；副总经理杜尚杰，负责选厂生产管理工

作，持有金属非金属矿山（露天矿山）主要负责人证，有效期

至 2027年 3月 20日。设有安全监管部，共有 4人，其中部长

杨世鹏，安全管理人员 3 名，均持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资格

证，均在有效期内。

（二）选矿厂基本情况

1.选矿厂

选矿厂包括四车间、五车间。四车间由干选车间、水选车

间、螺旋车间和干排车间组成。干选车间在北部，水选车间在

南部，螺旋车间和干排车间在东部。车间内布设给料、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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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磁选、螺旋、过滤、烘干等设备，选矿车间西侧为成品

堆场，主要贮存选矿工序选出的铁精矿和钛精矿。五车间由干

选车间、水选车间、螺旋车间和干排车间组成。水选车间在北

部，干选车间在南部，螺旋车间和干排车间在东部。车间内布

设给料、磨矿、分级、磁选、螺旋、过滤、烘干等设备，选矿

车间南侧为成品堆场，主要贮存选矿工序选出的铁精矿和钛精

矿。选厂厂长裴文强，负责选厂生产管理、协助副总经理工作

及生产车间相关日常工作的落实。

2.生产工艺

铁选别：选厂的尾矿由第 1道球磨机进行球磨，同时加入

新鲜水。磨矿后给入第一道强磁选机进行磁选，经过泵回到第

二道球磨机进行二段球磨，给入磁选机进行第二道磁选，选出

的磁性矿进入高频筛分机进行分级，筛上矿通过第 3 道磁选

机，然后进入品位提升机进一步选矿后进入真空过滤机进行压

滤后，由皮带机送至铁精矿库。

钛选别：铁选别磁选尾矿通过渣浆泵打入浓缩斗，溢流出

的矿浆进入尾矿库，含钛比重较大的沉沙进入螺旋溜槽进行分

离，在纵向主流和横向环流的综合作用下，含钛矿浆产生分层

和分带，比重较大的含钛矿浆进入中钛矿池，比重较小矿浆通

过尾矿渣泵排入干排车间。中钛矿池的精矿经过滚筒式烘干机

烘干后通过二道钛磁选机磁选，提升品位，选后进入钛精矿

库，所有钛磁选后的尾矿压滤后由汽车运输至尾矿库。

3.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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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相关人员调查询问、调取视频监控，依据《国网哈密

供电公司伊州区供电分公司〈关于协助提供哈密市金池矿业有

限公司用电量的函〉的复函》（如图 1所示），对比全区其他

正常生产选厂每月用电量约 500万 kwh，事故调查组认定 2024

年金池矿业处于生产状态。

（图 1 复函）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 7月 29日 8时许，金池矿业选矿厂厂长裴文强组织

召开班前会，安排普工刘洪涛和白晓峰到干排车间脱水筛更换

PE管。9时许，白晓峰在脱水筛处更换 PE管时，听到后方有

人喊叫，立即前往查看，看到带式压滤机正在运转，刘洪涛侧

躺在滤布上，腿部夹在滚轴和滤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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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金池矿业选矿厂四车间干排车间带式压

滤机处，滤布前端被切割（如图 1所示）。型号 CXSW-3000，

转速 0.5—0.6m/s，电机功率 7.5kW。

（图 2 事故现场图）

（三）应急救援及事故报告情况

白晓峰立即将带式压滤机关停，简单询问刘洪涛伤势后立

即跑到干排车间二线找到维修工周月寻求救援，周月与白晓峰

赶至现场确认情况后，周月决定采取用美工刀切割滤布的方式

对刘洪涛进行救援，周月在取美工刀的路上于 9时 37分通过电

话向厂长裴文强汇报事故情况，取到美工刀后，周月返回现

场，将滤布切割开后，与白晓峰一起将刘洪涛救出抬至干排车

间外，生活厂长诸建军驾驶皮卡车将刘洪涛送往哈密市市区。

11 时 50分许，刘洪涛被送至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12时 50

分，刘洪涛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2时 50分金池矿业诸建军

拨打 110报警电话，13时 12分，110指挥中心向伊州区应急管

理局通报事故亡人情况。13时 30分，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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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区政府、哈密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汇报事故情况。事故接报

后，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局立即派人前往事故现场进行现场

勘查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四）应急救援评估

从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总体情况看，金池矿业事故信息

上报和救援信息传递沟通顺畅、及时；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急

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

（五）善后情况

2024年 8月 7日，金池矿业与刘洪涛家属签订了《赔偿协

议书》，该起事故善后赔偿工作已妥善处理。

三、人员死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一）死亡人员情况

刘洪涛，男，汉族，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人，生前系金

池矿业普工。

（二）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直接经济损失 115万元。

四、事故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查阅相关资料，综

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

（一）直接原因

金池矿业员工刘洪涛未按照派工要求在脱水筛处进行更换

PE管作业，擅自开启带式压滤机，不慎跌入正在运行中的带式

压滤机，被卷至滚轴与滤布处，挤压受伤致死。根据《法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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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检验鉴定书》（新哈伊州公物病检鉴字〔2024〕149号）

鉴定结论：刘洪涛因巨大外力挤压致全身皮肤大面积擦、挫

伤，四肢多发骨折，胸骨、左侧多发肋骨骨折导致胸腹腔脏器

严重损伤而死亡，刘洪涛的体表损伤符合挤压伤损伤特征。

（二）间接原因

1.金池矿业未严格履行复工复产程序。未按照《关于做好

春节后矿山复工复产和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向行业监管部门

伊州区应急管理局申请复工复产。2024年 4月 25日，伊州区应

急管理局对金池矿业选矿厂进行巡检时，要求金池矿业在未取

得监管部门批准前严禁生产作业，金池矿业依然组织生产作

业，性质恶劣。

2.金池矿业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流于形

式。虽建立安全管理规定及岗位操作规程，但是操作规程和管

理规定未落实到位，形同虚设，岗位员工完全无视岗位操作规

程及安全管理规定，可以随意进行设备操作。

3.金池矿业作业现场监管不到位。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作业岗位上只有一名员工，既没有现场安全管理人员，也

没有对作业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导致岗位员工违规操作未能及

时阻止。

4.金池矿业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2024年未对从业人员刘

洪涛进行再培训，导致其缺乏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

生产技能，以至于无视岗位操作规程及安全管理规定，违规进

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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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认定，哈密市金池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7·29”

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

1.刘洪涛，金池矿业普工。在现场没有其他工作人员的情

况下，私自开启带式压滤机，不慎跌入正在运行中的带式压滤

机，被卷至滚轴处受伤致死，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其行

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鉴

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潘晓新，金池矿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负责公司

全面工作，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领

导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

一条第五项[1]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九十五条第一项[2]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潘晓新予以

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罚款行政处罚。

2.杜尚杰，金池矿业副总经理，负责选厂生产管理工作，

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

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

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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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3]的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4]的规

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杜尚杰予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

十罚款行政处罚。

3.裴文强，金池矿业选矿厂厂长，负责选厂生产管理、协

助副总经理工作及车间相关日常工作的落实，未及时排查生产

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的规定，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

理局对裴文强予以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罚款行政处罚。

4.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的其他人员，由金池矿业依据内部

管理制度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事故调查组备案。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金池矿业，未严格履行复工复产程序，在行业监管部门

对其进行巡检提出在未取得监管部门批准前严禁生产作业的要

求下，依然组织生产作业，性质恶劣。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安全管理制度不落实，作业现场监管不到位，安全教育培

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5]、第四十一条第二款[6]的

[4]《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

议。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

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

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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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

一项[7]和《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8]的规

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金池矿业予以行政处罚。

（四）地方党委政府

大泉湾乡人民政府。大泉湾乡人民政府于 2024年 2月 27

日对金池矿业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填写

安全生产整改通知书 1份，查出限期整改问题 3项，未及时发

现金池矿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企业未履行复工复

产程序擅自组织生产的问题。建议大泉湾乡人民政府向伊州区

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五）有关监管部门

伊州区应急管理局。2023年 9月 20日，国家异地监察组对

金池矿业进行检查时发现 4条问题隐患，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当

场下发《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企业限期整改。其中，

该企业独立选矿厂所选料不仅有周边外购铁矿石，还有外购铁

矿，不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尾矿库

重大事故隐患第十条的规定，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当场下发《现

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

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

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

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

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8]《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

罚款：（二）造成 1人死亡，或者 3 人以上 6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50 万元以上 7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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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企业立即停止作业（施工），立即

停止选尾作业，并依法对企业违法行为给予 50000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2023年 11月 19日，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完成整改复查

并出具《整改复查意见书》。2024年 4月 25日，伊州区应急管

理局两名执法人员对金池矿业选矿厂进行巡检，填写《巡检记

录表》一份，检查内容：人员、是否生产、机械情况。检查情

况：共 25人，管理人员 5人，后勤 3人，检维修人员 17人，

铲装车辆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正在更换螺旋溜槽。提出要求：1.

未取得监管部门批准前严禁生产作业。2.天气等作业情况不好

的情况下禁止检维修。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对金池矿业巡检过程

中，未及时发现存在的事故隐患，未严格履行行业监管职责，

对事故发生负有行业监管责任，建议伊州区应急管理局向伊州

区人民政府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六、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

（一）哈密市金池矿业有限公司。一是应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认真分析事故原因，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

立依法依规生产理念，严格履行复工复产程序。全面排查整治

安全隐患，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化安全管理，堵塞安全

漏洞，完善安全条件。二是针对全厂设施设备检维修作业进行

研究，检维修作业前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制定检维修方案，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做好技术交底及风险

告知，加强现场安全检查，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生产。三

是系统性地全面构建安全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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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切实做到风险辨识全覆盖，实现隐患排查治理“闭环管

理”，实现企业本质化安全。四是加强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安全

教育培训，特别是加强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学

习，确保从业人员熟知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

全操作技能，熟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安全风险，提高

从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五是加大对作业规程、操作规程、

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力度，重点打击“三违”行为。严

格落实奖惩制度，坚决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

律的行为，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二）大泉湾乡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

织领导，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

求，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管理责任。要全面分析本辖区安全

生产状况和特点，聚焦重点领域、重要环节、突出问题，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采取更加有力措施，督促企业全员全

过程、全方位落实安全生产法定责任。

（三）伊州区应急管理局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全面

分析此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举一反三，以案为鉴，进一步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从严从实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工作，严厉

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面督促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特别是要对

辖区内行业监管的停产企业进行全面巡查，对未按程序履行复

工复产手续生产的企业依法严格处理。

“7·29”事故调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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